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深圳市牛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及时披露收购报告

书及相关文件的风险提示性公告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）为深圳市牛商

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牛商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主办券商，

在持续督导过程中，发现公司存在未及时披露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

的情形，具体如下：

2018年9月7日，公司股东深圳市单仁资讯有限公司通过做市转让

的交易方式增加其持有的流通股10,000股至17,085,988股，持股比例

由33.369%增加至33.389%，超过原第一大股东西藏能仁控股有限公司

33.387%的持股比例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：“通过全国股

份转让系统的证券转让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

导致其成为公众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，或者通过投资关系、

协议转让、行政划转或者变更、执行法院裁定、继承、赠与、其他安

排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导致其成为或拟成为公众公司第一大

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且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10%

的，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日内编制收购报告书，连同财务顾问

专业意见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披露，报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，

同时通知该公众公司。”

主办券商已在知悉上述事项后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

但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公司尚未完成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的信息披

露工作，且截至目前公司尚无法明确披露的时间。

主办券商将继续督促公司尽快履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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